
一、项目内容

1、项目名称:2023 年东阿县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

2、培训人数:生产技能培训不少于 264 人，素质素养提升培训行动面向 8个行政村，每村

不少于 50 人。

3、培训形式:采取集中培训、考察实训、分段培训、巡回课堂、线上学习、跟踪监测等多

种形式，分层分类开展专题培训。

4、培训内容:围绕稳粮保供，紧扣农时，分区城、分班次、分阶段重点开展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技术、玉米单产提升技术、农业机械化操作等知识；推进农村电商、农产品安全、防

灾减灾等内容进培训进课堂。下沉各乡镇(街道)村，根据粮油生产关键环节节点，开展巡回课

堂及现场教学。深入到 8个素质素养试点行动村开设综合素质素养课程，每村不少于 4学时。

5、培训教材及宣传报道:成交供应商须根据产业不同，分类购买培训教材(优先选用农业

农村部“十四五”规划教材或农民教育培训中心教材)，服务期内完成新闻媒体宣传新闻媒体

宣传报道 2篇(省级以上新闻媒体，比如大众日报或山东电视台)。

二、学时及内容要求

培育类型 培育班次 培训对象 培训内容 学时要求 线上学习 跟踪服务监测

生产技能

培训

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

种植专题

班

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

种植户

围绕粮油

单产提升

单专项行

动开展培

训

1、不 少 于

40 学时(集

中+现场相结

合）；

2、根据农时

季节，下沉到

各乡镇（街

道）村开展生

产技能巡回

指导。

不少于 12

个 学 时

(依托齐

鲁乡村网

络学员在

线平台)

30 个学时(根据学

员产业分班次外出

参观);如遇特殊情

况，组织开展提升

培训及应急培训。

农机手专

题班

农机手、

农机带头

人等

围绕专业

农机手培

训行动开

展培训

素质素养

提升培训

素质素养

提升培训

班

面向小农

户、留守

村民

农民素质

素养提升

行动开展

培训

半天到一天

( 不 包 含 食

宿)

生产技能培训须提供各班次课程设计各 1份，每班次须含有行政主管部门第一课，另综合

素养课学时不低于 4个学时，必须包括当年中央 1号文件、乡村振兴促进法、高素质农民培育



等相关内容，现场教学不少于培训总学时的 60%。

具备必要的培训场所及配套设备、有稳定的师资队伍，较强的农民组织能力和农民培训

经验，农业技术推广和跟踪服务能力，供应商应做出承诺，格式自拟，放入响应文件中，未

提供按无效应答处理。素质素养提升培训班需提供各班次信息签到表、培训现场影像资料等。

三、目标任务

东阿县 2023 年高素质农民培训计划以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骨干、

农业服务人员、农业企业负责人、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人才等为主要培育对象，采取集中培训

+田间课堂+现场教学+跟踪服务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模式。结合不同专题和农民需求，分

时分段开展送教下乡，现场教学不低于线下培训总学时数的 60%；利用“齐鲁乡村网络学院”

（云上智农 APP）开展线上学习。培训结束后，由培训机构对学员进行考试考核，合格者颁发

结业证书。培训总费用预计为 47 万元，包括所有学员食宿、教师食宿、授课费、场地租赁、

交通费、学习用品及教材、外出现场教学费、保险、云上智农 APP 线上学习、农民素质素养提

升及跟踪回访服务等费用。

1、生产技能培训主要是集中培训+田间课堂+现场教学，不少于 40 学时。每期培训班有 4

名管理人员，负责培训班全程组织管理、培训材料的印制、车辆的安排、档案整理、信息完善、

数据上传，完成网上评价等工作。

2、线上学习：主要是培训机构组织所有参训学员根据各自产业，运用云上智农 APP 或齐

鲁乡村网络学院等线上平台，市级要求开展线上学习不少于 12 个学时，县级计划线上学习 24

个学时（线上学习费用由培训机构承担），此项学习纳入学员考核，务必保证所有学员生产技

能培训结束前完成全部线上学习，确保考核合格。

3、农民素质素养提升培训行动：以行政村为单位，我县涉及 8个村，每村最少 50 人，面

向小农户、留守村民开展素质素养提升培训，培训时长为半天至一天，培训内容为综合素质素

养课程，农业农村政策、农业绿色发展、农业防灾减灾等内容，并做好培训签到、信息填报系

统等。

4、跟踪监测：根据学员产业及发展需求，组织专家开展技术指导、政策及金融信贷知识

讲解等座谈会或培训班，同时通过微信群、电话回访等方式，帮助学员解决农业生产及创业过

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与需求。

5、宣传报道：培训结束后及时宣传高素质农民培育动态，做到培训到位、宣传到位。宣

传报道包括省市县级新闻媒体、报刊杂志、融媒体等全方面、多方位的展示培训情况。



四、承担任务培训机构（基地）责任

1.编制本机构（基地）农民教育培训安全应急预案，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日常演练，提高安

全防范和应急事件处置能力。

2.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安全自查，做好培训场所安全隐患的排查和整治。

3.加强农民学员管理，承担农民教育培训期间的安全主体责任和因管理不严导致的参训人

员意识形态安全等主体责任。

4.配合做好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安全事故调查，实事求是提供相关证据。

5.承办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五、服务要求

1、优先选用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2022 年公布的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省级培训基地承担培训

任务；多年承担高素质农民培训任务，经验丰富的培训基地优先；培训基地必须已纳入高素质

农民培训体系（入库）。

2、合同签订后培训机构应根据学员产业及时制定培训计划(课程设置、师资)、组织开展

培训、线上学习、农民素质素养提升培训及跟踪回访服务，按期保质完成培育任务。

3、开班计划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按照培训计划完成规定的课程及线上学习后，开展

考试考核，确保学员网上在线评价率及满意度不低于 99%。

4、培训机构要根据学员产业及采购人需求，优先选用部省级规划、推荐教材，以及当地

农业农村部门推荐的符合农民学习特点的培育教材。

5、培训机构应根据培训专题，择优从农民教育培训师资库、高等院校、农科院所等聘请

相关教师授课。

6、培训机构要保障良好的教学住宿、就餐场所、教学设施和实践实训基地。

7、培训机构应按照要求购买或印制资料袋、笔、本、学员手册、签到表、满意度调查表、

试卷等及其他培训材料。

8、培训机构每天对培训场所进行通风、消毒，坚持每天 4点名制度。同时安排专人负责

后勤工作，帮助沟通解决培训、食宿及日常联络等事宜。

9、培训机构要做好安全应急预案，配备 1 辆应急车辆，准备好常规性药品（感冒药、腹

泻药等），要确保参训人员人身安全。

10、培训机构必须为参训学员购买培训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复印件存档）。

11、培训结束后，需及时向采购人提交培训总结报告、宣传新闻稿（省市级以上新闻报刊



不少于 2 篇），并附列培训的考勤记录、培训现场图片或视频资料等相关培训验收材料。

12、培训机构应无条件接受并积极配合采购人对所有培训工作的监管、检查。


